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浙江福莱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新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保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对福莱新材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欧仁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欧仁新材”）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33 号）批复，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647,27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32.66 元，募集资金总额 706,999,968.84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4,929,246.8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92,070,721.95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6 年 2 月 6 日全部划至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6〕55

号）验证。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拟将募集资金净额投入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标签标识印刷材料扩产项目 28,932.77 24,320.00 

2 电子级功能材料扩产升级项目 27,793.99 22,050.00 

3 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6,357.23 3,63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0,700.00 19,207.07 



合计 83,783.99 69,207.07 

三、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一）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欧仁新材料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307558666U 

2、成立时间：2014 年 7 月 18 日 

3、注册地：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银河路 17 号 1 幢 1 楼 

4、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银河路 17 号 1 幢 1 楼 

5、法定代表人：李耀邦 

6、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电子产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及持股比例：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978.27 15,285.47 

总负债 9,499.80 11,348.25 

净资产 3,478.47 3,937.22 

营业收入 17,518.89 14,860.94 

净利润 800.29 443.89 

（二）本次增资方案 

公司结合未来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建

设进度，公司拟以“电子级功能材料扩产升级项目”专户的 22,050.00 万元募集

资金向项目实施主体欧仁新材增资，以实施该募投项目。增资资金用于募投项目

的投入，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本次增资完成后，22,05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欧

仁新材注册资本将由 10,000.00 万元变更为 32,050.00 万元，欧仁新材仍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四）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增资的资金将存放于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欧仁新材将严

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规范存放、

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电子级功能材

料扩产升级项目”的建设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

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向欧仁新材增资前后，其均在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之内，本次增资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本次增资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本次增资不属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该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